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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662）

補充公告

主要交易

茲提述奧園健康生活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之
公告，內容有關收購浙江連天美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之目標權益（「該公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乃為提供有關 (i)(a)賣方（即廣州盛妝醫療美容投資有限公司）；及 (b)目標
公司餘下40%股權之擁有人（統稱「少數權益擁有人」，即陳珍榮先生（「陳先生」）
（於5%收購事項中目標公司5%股權之賣方）、黃劍飛先生（「黃先生」）、杭州葆升
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葆升有限合夥」）及杭州遠寧薈鑫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遠寧有限合夥」））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及背景；及 (ii)賣方及
少數權益擁有人（其中包括陳先生）之間的關係之補充資料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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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之資料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賣方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主要於中國從
事提供醫美服務及投資服務業務。根據可得之公開資料，於本公告日期，賣方
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分別間接持有賣方90%、6%及4%股權之吳鵬飛先生、麥根
福先生及李桂瓊女士，且據董事經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彼等
均為個人投資者及獨立第三方。

有關少數權益擁有人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之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之餘下40%股權乃由個人投資者陳先生及黃先生、葆
升有限合夥及遠寧有限合夥分別擁有約14.74%、約12.06%、約10%及約3.2%。根
據可得之公開資料，葆升有限合夥為根據中國法律組織及存續之有限合夥企
業，主要於中國從事（其中包括）提供投資管理及諮詢服務，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為陳先生（作為其普通合夥人）及黃先生，分別持有葆升有限合夥55%及45%之
合夥權益。遠寧有限合夥為根據中國法律組織及存續之有限合夥企業，主要於
中國從事（其中包括）提供投資管理及諮詢服務，其全部合夥權益由合共23名投
資者直接擁有，概無任何投資者單獨於遠寧有限合夥持有超過10%合夥權益。
遠寧有限合夥之普通合夥人為杭州遠寧薈智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普通合夥），其
合夥權益乃由杭州遠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遠寧投資」）（其分別由趙寧女士及
何烽先生擁有30%及70%權益）擁有35%，及由杭州之聚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其合夥權益乃由何烽先生、吳映平女士、閔詩陽先生、原永丹先生（彼等
均為個人投資者）及遠寧投資分別擁有約52.31%、約15.38%、約15.38%、約15.38%

及約1.54%）擁有65%。據董事經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少數權益
擁有人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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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及少數權益擁有人之間的關係

據董事經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賣方、少數權益擁有人（其中包
括陳先生）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人士，彼此之間概無關連且
彼此之間概無任何其他關係，惟彼等各自於目標公司之投資除外。

上文所披露之額外資料不會對該公告所載之任何其他資料產生影響且就所有
目的而言，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將繼續有效。本補充公告乃該公
告之補充，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覽。

承董事會命
奧園健康生活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梓寧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苗思華先生及陶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郭梓寧
先生及陳志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洪嘉禧先生、李子俊醫生及王韶先
生。


